采  矿  权  人  办  事  指  南


采矿权审批内容





新立采矿权





探矿权转采矿权





采用招拍挂方式取得采矿权








采矿权变更





采矿权延续





采矿权转让





采矿权抵押





变更矿区范围





变更采矿权人





变更矿山名称、开采方式、开采矿种





划定矿区范围





资料要求：


1、划定矿区范围的申请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办矿理由及简要论证；（2）地质工作概况;


（3）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附申请开采的矿区范围图；属于变更矿区范围的，附原矿区范围与拟申请变更矿区范围对照图。以上均需以1：5000至1：2000地质地形图为底图，并附国家西安80直角坐标和矿区面积，以拐点标定。（4）矿山建设投资安排及资金来源；（5）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有资质的地勘单位编制的地质报告、储量评审备案书。


3、属探矿权人申请办矿的，应出具该区域的勘查许可证复印件；探矿权经转让取得的，还应出具转让审批的有关文件。


4、县（市、区）登记管理机关对是否符合规划要求、是否达到最低开采规模以及是否设置矿业权等的意见。


5、矿山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书或营业执照。


6、属招拍挂方式取得采矿权的，应出具招拍挂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和成交确认书。


7、开户银行的资信证明。


8、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说明：一式五份。采用招拍挂方式划定矿区范围只需提交5、6、7项资料。





采矿权申请登记





资料要求：


1、采矿权申请登记书。


2、以地质地形图或地形（质）图为底图的矿区范围图（以拐点标定，并附国家直角坐标和矿区面积）。


3、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和批准的占用资源储量登记书及地质资料汇交证明。


4、有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的矿产资源开采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及审查意见。


5、采矿权申请人法人执照、设立的矿山企业营业执照（探矿权转采矿权时，采矿权申请人与探矿权人名称相一致，但探矿权转让除外）。


6、属招拍挂方式取得采矿权的，应出具招拍挂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和成交确认书。


具有与矿山建设规模相适应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条件的证明材料。


7、申请由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采矿权的，应交采矿权评估、确认的有关资料。


8、环境影响报告、水土保持方案及环保、水保部门的审批意见。


9、安全评价报告及生产（煤矿）安全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发展与改革主管部门的项目核准登记，地热、矿泉水须取得取水许可证。


10、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及审查意见。


11、县（市、区）、设区市登记管理机关的初审意见。


12、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资料要求：（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原件）


1、采矿权转让申请登记书。


2、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3、矿山企业投入满一年的证明材料。


4、登记机关出具的采矿权使用费、价款及资源补偿费完缴证明材料。


5、由资源税征收管理机关出具的资源税完缴情况证明材料。


6、国有矿山企业主管部门同意转让的文件。


7、由有关国土资源管理机关出具的采矿权属无争议的证明材料。


8、采矿权转让合同：转让人和受让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标的（采矿权）具体描述、双方拟定的转让价格或收益分配比例等。


9、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


10、受让人资质证明和矿山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书或营业执照。


11、矿区范围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12、经评审备案或核查的矿产资源储量结算报告。


13、县（市、区）登记管理机关初审意见。


14、受让人法人、资信、资质等证明材料


15、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说明：申请书一式四份，资料两套。








资料要求：


1、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延续的理由，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报告，矿山所在地（市、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的意见）。


2、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缴纳采矿权使用费、价款及资源补偿费完缴证明。


4、营业执照等证照复印件。


5、经批准的矿区范围内矿山企业保有地质储量资料。


6、县（市、区）登记管理机关对矿山企业履行其它法定义务情况的审查意见。


7、、开采平面图或井上(下)工程对照图。


8、矿山企业原无偿取得的采矿权，按国家有关规定，其采矿权价款应当进行评估确认，缴纳采矿权价款后，提交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确认通知、价款出让合同、分级缴纳采矿权价款的收据复印件，按采矿权协议出让方式，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未完成采矿权价款处置工作的，由采矿权人提交经县（市、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意见的有偿化处置承诺书。


9、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说明：申请书一式四份，资料三套。








资料要求：


1、采矿权变更申请登记书。


2、以1：5000至1：2000地质地形图为底图，并附国家西安80坐标和矿区面积，以拐点标定。


3、采矿许可证正、副本。


4、批准的占用储量登记书。


5、营业执照复印件（变更矿山名称的应提供工商管理部门核发的新营业执照复印件），煤矿企业还应提交煤炭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6、开采方式、开采矿种的变更需提交有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的矿产资源开采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及审查意见。煤矿应提供安全专篇及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


7、采矿权人变更应交采矿权转让批复，采矿权评估、确认资料，变更法人的文件。凡涉及企业资产产权变更的企业名称变更按采矿权转让办理。


8、县（市、区）登记管理机关的初审意见。


9、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说明：一式五份。





抵押条件：


1、有偿取得的采矿权。


2、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大于壹年。





资料要求：


1、采矿权抵押申请备案书。


2、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3、抵押合同原件。


4、抵押物清单。


5、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采矿权人须知





采矿权人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1、按照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开采范围和期限从事开采活动；


2、自行销售矿产品，但国务院规定由指定的单位统一收购的矿产品除外；


3、在矿区范围内建设采矿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设施；


4、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采矿权人行使上述权利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过批准或者履行其他手续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采矿权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在批准的矿区范围和期限内进行矿山建设和开采，严禁越界开采；


2、有效保护、合理开采、综合利用矿产资源；


3、依法缴纳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价款等国家规费；


4、遵守国家有关劳动安全、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


5、接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按照规定填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统计年报、采矿权人年度报告等报表。








采矿权注销





资料要求：


1、采矿权注销申请登记书（注销的理由，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报告，矿山所在地（市、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的意见）。


2、原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3、停办（关闭）矿山矿产储量注销报告及储量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4、采矿权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5、企业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6、停办或者关闭矿山前采掘工程进行情况及安全隐患的说明材料。


7、尾矿处理、水土保护、土地复垦及地质灾害防治等环境保护方案。


8、经评审认定（备案）的矿山闭坑地质报告。


9、矿山闭坑报告。


10、交纳采矿权使用费、价款、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的收据原件（复印件需加盖征收机关的印章）。


11、登记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说明：申请书一式四份，资料四套。








